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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CAPINFO COMPANY LIMITED*

首都信息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57）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第三季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是為帶有高投資風險之公司而設立之一個市場。尤為重要者，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毋須

有過往盈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能力。此外，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亦可能因其新興性質

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之行業及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者應瞭解投資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

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風險較高，加上具備其他特色，表示創

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之投資者。

由於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新興的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

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創業板發布資料之主要途徑是在聯交所之互聯網網頁上刊登。創業板上市公司一般毋須在憲報

指定報章刊登公告。

因此，有意投資者應注意，彼等應瀏覽創業板網頁（網址為www.hkgem.com），以便取得創業板上

市發行人之最新資料。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本公告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

本公司各董事對本公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本公司各董事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

就彼等所知及確信：(i)本公告所載之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為準確及完整及無誤導成份；(ii)本公

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令本公告之內容有所誤導；及(iii)本公告所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

周詳考慮始行作出，並以公平合理之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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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155,100,000元，較去年同期下

跌約1.8%；

‧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錄得純利約人民幣4,700,000元；

‧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中期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首都信息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營業額約人民幣155,100,000元，

較去年同期稍跌約1.8%，毛利率達34%，去年同期則為30%。本集團於回顧期間錄得未經審核純

利約人民幣4,700,000元，去年同期則錄得虧損淨額約人民幣10,200,000元。

於回顧期間，由於自毛利率相對較低之項目所確認之營業額減少，導致營業額稍為下跌，而毛

利率則上升。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於研究與開發投放更多資源，研發費用因而增加。另一方面，本集團執行

更嚴緊的成本控制措施，致使本期間銷售與管理費用下降，以致於回顧期間可由去年同期轉虧

為盈。

本集團之流動比率（以總流動資產比對總流動負債）由4.7稍跌至4.6，而資產負債比率（以總借貸

比對淨資產）則維持在低於2%之相對較低水平。兩項比率均反映本集團具備足夠財政資源。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一名承建商就終止一份有關開發一個電子政府信息系統及維持知

識產權之合同（金額為人民幣8,400,000元），向本集團申索約人民幣28,000,000元。本公司根據合同

就該項服務應支付之餘下代價為人民幣6,300,000元。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九日，中國北京第一中

級法院宣判該承建商勝訴，而本公司被頒令支付約人民幣14,280,000元賠償。本公司於二零零四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提交上訴書。董事認為承建商未能履行其合同責任，本集團因此對申索具有

有力抗辯理據，故此並無在財務報表內就申索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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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並無因㶅率大幅波動而承受風險，亦無進行任何相關之對𢓭活

動。

業務回顧

1. 集團業務穩定發展

於本回顧期間，本集團繼續為北京市電子政務應用系統提供優質網絡支撐環境。本集團承建

並運維的北京市醫療保險信息系統第一期五年服務合同已於8月份到期，與項目相關的評審

工作也逐步展開。北京市社區信息服務系統和呼叫中心等應用系統運行穩定，為用戶提供高

水平IT應用服務。於本回顧期間，北京市醫療保險信息系統多個子系統完成開發工作，並上

㵟穩定運行。北京市社區信息服務系統順利完成社區網運行維護工作，保證網絡系統平均可

用性在99.85%以上。於本回顧期間，本集團呼叫中心業務發展迅速，接聽電話數量較去年同

期大幅上升。網上支付業務發展迅速，首都電子商城入駐商戶大幅上升。本集團在支付方式

創新和改進方面取得了新進展，繼電話支付之後，本集團推出終端自助繳費方式，為廣大網

民和客戶提供了更多的付費方式。

2. 投資

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底，本集團與北京市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市電子商務安全証

書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共同對北京數字証書認證中心有限公司增資人民幣1,000萬元。其中，本

集團增資497.4萬元。增資後，本集團持有北京數字証書認證中心有限公司股份人民幣1,431.4

萬元，佔公司註冊資金的47.71%。

3. 未來展望

本集團將繼續開拓創新，開發和推廣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軟件系統，抓住首都信息化的歷史

機遇，致力於為政府提供高質量的信息化基礎設施 IT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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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九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4 53,887 54,343 155,119 157,970

銷售成本 (33,927) (38,710) (103,003) (110,839)

毛利 19,960 15,633 52,116 47,131

其他營運收入 4,582 4,087 9,591 8,035

研究及開發成本 (6,232) (5,222) (14,934) (10,772)

市場推廣及宣傳費用 (2,799) (4,416) (6,274) (13,481)

行政費用 (10,701) (10,186) (29,462) (33,067)

商譽攤銷 － (52) － (156)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

其他貸款利息 (63) (331) (191) (481)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2,029) (2,028) (5,633) (4,380)

分佔一間共同控制機構虧損 (237) (365) (642) (1,149)

攤薄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 254 － 254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收益 － － － 250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2,735 (2,880) 4,825 (8,070)

稅項 6 (492) (1,512) (1,001) (2,568)

期內溢利（虧損） 2,243 (4,392) 3,824 (10,638)

應佔：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 2,830 (4,223) 4,707 (10,219)

少數股東權益 (587) (169) (883) (419)

2,243 (4,392) 3,824 (10,638)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8 0.10 仙 (0.15 仙) 0.16 仙 (0.35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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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47,189 165,029
商譽 10 3,488 －
聯營公司權益 22,251 26,370
一間共同控制機構之權益 1,315 1,957
可供出售投資 16,350 16,350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付定金 2,614 658

193,207 210,364

流動資產
存貨 21,623 19,766
應收合約工程客戶款項 35,241 17,97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47,313 104,773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182 4,670
銀行結存及現金 257,890 285,703

463,249 432,88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77,597 61,275
有關合約工程客戶定金 15,331 22,012
應繳稅項 1,375 4,931
其他貸款之短期部份 7,000 4,000

101,303 92,218

流動資產淨值 361,946 340,66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55,153 551,03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 289,809 289,809
儲備 258,647 253,940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548,456 543,749
少數股東權益 3,697 1,282

總股本 552,153 545,031
非流動負債
其他貸款 3,000 6,000

555,153 55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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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資金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應佔母公司股權持有人

法定 法定 累計 少數

股本 股份溢價 公積金 公益金 溢利（虧損） 總額 股東權益 總股本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289,809 254,079 550 275 842 545,555 2,544 548,099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 － － － － － (664) (664)

期內虧損 － － － － (10,219) (10,219) (419) (10,638)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289,809 254,079 550 275 (9,377) 535,336 1,461 536,797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289,809 254,079 1,378 689 (2,206) 543,749 1,282 545,031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 － － － － － 2,498 2,498

一間附屬公司一名少數

股東投資者之注資 － － － － － － 800 800

期內溢利（虧損） － － － － 4,707 4,707 (883) 3,824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289,809 254,079 1,378 689 2,501 548,456 3,697 5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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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報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以下日期止九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活動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6,030 (18,590)

投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支付之現金 (36,152) (12,656)

向一間聯營公司注資 (4,974) (7,340)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4,413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 (2,693)

其他投資現金流量 2,261 －

(34,452) (22,689)

融資活動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一間附屬公司一名少數股東之注資 800 －

其他融資活動 (191) (481)

609 (481)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減少 (27,813) (41,760)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85,703 259,572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即銀行

結存及現金 257,890 21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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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1. 一般事項

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北京成立為一間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境外上巿外資股（「H股」）已於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創業板上巿。

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為國有企業北京巿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該公司亦於中國成立。

2. 編製基準

簡明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8章之適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申報而編製。

3. 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

編製簡明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

依循者貫徹一致，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對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多

項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對本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

業績之編製及呈列方式並無產生任何重大影響。因此，毋須作出過往期間調整。該等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詳

述於本附註下文。

業務合併

於本期間，本集團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適用於協議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之業

務合併。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對本集團之主要影響概述如下：

商譽

於過往期間，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前進行之收購所產生之商譽將會資本化及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攤銷。本

集團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相關過渡性條文。就先前於資產負債表資本化之商譽而言，本集團由二

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不再將有關商譽攤銷，而商譽將最少於每年／於收購之財政年度作減值之測試。此項會

計政策之變動，致使本期間不再計算任何商譽攤銷。此項會計政策之變動已導致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之溢利增加約人民幣78,000元。二零零四年之比較數字並無重列。

以股本為基準之付款

於本期間，本集團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本為基準之付款，該準則要求本集團以股份或股份之權利

購買貨物或換取服務（「以股權支付之交易」）或以若干數量之股份或股份之權利換取等值之其他資產（「以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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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之交易」），均須確認為開支。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對本集團之主要影響乃有關將於授出購股權之日期

所釐定之本公司董事及僱員購股權之公平值於歸屬期內支銷。於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前，本集團並無

確認該等購股權之財務影響，直至該等購股權獲行使為止。本集團將對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授出之

購股權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相關之過渡性條文規定對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後授出，但於二零零

五年一月一日尚未歸屬之購股權追溯性地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本集團並無

任何該等購股權，其後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財務工具

於本期間，本集團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財務工具：披露及呈列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財務工具：確認及計

算。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要求作出追溯性的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對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

會計期間生效，一般並不允許以追溯性之基準確認、反確認或計算財務資產及負債。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2

號並無構成任何重大影響，而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產生之主要影響概述如下：

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之分類及計算

本集團就屬於債務或股本證券範疇內並於早前按照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之選擇性處理方法入賬之財務資產及財

務負債之分類及計算，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相關過渡性條文。

直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本集團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之選擇性處理方法

為其債務及股本證券進行分類及計算。根據會計準則第24號，債務或股本證券之投資歸類為「交易證券」、「非

交易證券」或「持至到期之投資」（如適合）。「交易證券」及「非交易證券」按公平值計算。「交易證券」之未變現

收益或虧損於產生收益或虧損之期間內列為溢利或虧損。「非交易證券」之未變現收益或虧損列為權益，直至

該等證券被出售或被釐定為出現減值為止，並於屆時將早前確認為權益之累積收益或虧損計入該期間之溢利

或虧損淨額中。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為其債務及股本證券進行分類及計

算。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財務資產歸類為「按公平值列賬及於損益表處理之財務資產」、「可出售之財務

資產」、「貸款及應收款項」或「持至到期之財務資產」。「按公平值列賬及於損益表處理之財務資產」及「可出售

之財務資產」按公平值入賬，公平值之變動分別確認為損益及權益。「貸款及應收款項」及「持至到期之財務資

產」使用實際利息法計算攤銷成本而計算。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對過往及本會計期間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之證券投資代表於非上市股本證券之投資，

乃按成本減減值計算，原因為該等投資之公平值不能可靠地計算之故。

於本財務報表批准日期，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經已頒佈惟尚未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精算盈虧、集團計劃及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預測集團內公司間交易之現金流量對沖會計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公平值選擇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 財務工具：確認及計量及保險合約－

　則第4號（修訂本） 　財務擔保合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6號 勘採及評估礦物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財務工具：披露方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4號 釐定一項安排是否包括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5號 解除運作、復原、及環境修復基金所產生權益之權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6號 參與特定市場－廢物電力及電子設備所產生之負債

董事預期，日後各期間採納此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構成重

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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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業務分類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之業務分為兩個營運部份經營，即電子政務技術服務及電子商務技術服務，該等部

份乃本集團申報其主要分類資料之基準。

期內之業務分類資料如下：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九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電子政務技術服務 45,314 52,433 128,028 147,771

電子商務技術服務 8,573 1,910 27,091 10,199

53,887 54,343 155,119 157,970

業績

電子政務技術服務 11,600 7,909 34,538 28,610

電子商務技術服務 (3,995) (7,973) (9,327) (21,520)

7,605 116 25,211 7,090

其他營運收入 4,582 4,087 9,591 8,035

中央行政費用 (7,377) (4,307) (23,765) (17,279)

商譽攤銷 － (52) － (156)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

其他貸款利息 (63) (331) (191) (481)

分佔從事其他業務之

聯營公司權益之虧損 (2,029) (2,028) (5,633) (4,380)

分佔一間從事其他業務

之共同控制機構之虧損 (237) (365) (642) (1,149)

攤薄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 254 － 254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 － 250

除稅前溢利（虧損） 2,735 (2,880) 4,825 (8,070)

稅項 (492) (1,512) (1,001) (2,568)

期內溢利（虧損） 2,243 (4,392) 3,824 (1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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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虧損）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九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在扣除（計入）

以下各項後計得：

折舊 16,323 17,953 52,977 55,402

減：計入研究及開發成本

的折舊 (157) (152) (550) (532)

折舊資本化為合約工程 (5,472) (8,590) (16,092) (19,391)

10,694 9,211 36,335 35,479

已售貨物成本 213 431 2,161 1,429

政府補助金 (2,657) (3,630) (5,878) (6,980)

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 (375) － (375) －

利息收入 (34) (298) (1,188) (858)

投資收入 (1,268) － (1,268) －

6. 稅項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九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稅項（抵免）支出包括：

中國所得稅

本期間 492 1,512 2,595 2,568

上年度超額撥備 － － (1,594) －

492 1,512 1,001 2,568

根據中國稅務法規，本公司被視為一家新技術企業並按稅率15%繳納所得稅。其亦有權於首三個經營年度獲豁

免中國所得稅，並有權於二零零一年起計的隨後三個年度可獲減半稅務優惠。二零零四年度為本公司應支付

全額所得稅之首年，根據中國相關規則及規例計算之稅率為15%。中國所得稅乃以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5%（二零零四年：15%）計算。

此外，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刊發之公佈，若干企業（包括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獲減

付所得稅率至10%，作為對國內軟件開發業務之鼓勵及支持。因此，本期間確認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所得稅超額撥備約人民幣1,59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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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於本期間並無支付任何股息。董事並不建議派付中期股息。

8.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九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

　內溢利（虧損） 人民幣2,830,000元 人民幣 (4,223,000)元 人民幣4,707,000元 人民幣 (10,219,000)元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普通股數目 2,898,086,091 2,898,086,091 2,898,086,091 2,898,086,091

由於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於有關期間之平均市價，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9.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期內，本集團耗資約人民幣34,196,000元（二零零四年：人民幣13,182,000元）於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商譽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所產生 1,522

轉撥自聯營公司之權益 1,966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3,488

於期內，本公司購入一間聯營公司之股權。而於收購完成後，該聯營公司成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見附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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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股份數目 註冊、

內資股 H股 已發行及繳足

人民幣千元

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幣0.10元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2,123,588,091 774,498,000 289,809

12. 資本承擔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就收購之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內撥備的

　有關購買下列項目的資本開支：

　－物業、廠房及設備 75,900 68,611

　－投資 56,000 56,000

131,900 124,611

除上文所披露之資本承擔外，本公司亦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與一名供應商訂立協議（「該協議」）。該協

議之詳情如下：

(a) 本公司同意以代價約人民幣7,450,000元向其兩名投資者（甲方及乙方）購入該供應商之23%股權，代價當中

人民幣2,000,000元將以現金償付而餘額透過免收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及二零零一年向該供應商支付之貿易

訂金人民幣5,450,000元支付。

(b) 本公司亦同意向該供應商授出信託貸款人民幣6,000,000元。該信託貸款將無抵押、按當前銀行利率計息，

並由本公司、甲方及乙方所協定之人士提供擔保。根據該協議，信託貸款將於信託貸款協議簽訂後兩年

內償還。

截至結算日，雙方尚未簽訂信託貸款協議，亦尚未完成轉讓23%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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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四日及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八日，本公司與北京共創開源軟件有限公司（「北京共創」，一間

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其30.81%股權原先由本公司擁有）之四名投資者訂立多項協議。根據該等協議，本公

司購入北京共創額外25.16%權益，代價為人民幣2,849,000元。於該等協議完成後，本公司於北京共創實際擁有

55.97%股權。該等交易已採用會計購置法列賬。

該交易所購入之淨資產之帳面值及其公平值及所產生之商譽如下：

人民幣千元

所購入淨資值：

物業、廠房及設備 941

應收合約工程客戶款項 10,670

貿易及應收款項 1,608

銀行結存及現金 7,26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908)

5,573

少數股東權益 (2,498)

商譽 1,522

4,597

人民幣千元

總代價，以下列各項償付：

現金 2,849

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1,748

4,597

因收購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

已付現金代價 (2,849)

所購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7,262

4,413

董事認為，所購入淨資產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約。

收購北京共創所產生之商譽乃基於收購後，預期本集團產品可分銷至新市場而獲利，且預料有關業務合併可

產生經營業務上之協同效益。

北京共創於收購日期至結算日止期間為本集團之收入及除稅前溢利分別帶來人民幣1,108,000元貢獻及人民幣690,000

元虧損。

倘有關收購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完成，本期間之集團收入總額及利潤將分別為人民幣155,711,000元及人民幣

3,517,000元。備考資料僅供說明之用，並不表示倘有關收購已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完成本集團將實際取得之

收入及經營業績，亦並非對未來業績之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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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連交易披露

本集團於期內與關連人士進行下列重大關連交易：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九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關連公司名稱 交易性質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網通集團北京市通信公司 已付專用電路租賃服務費用 1,353 2,793 5,320 6,556

已付收費電話相關服務費用 132 85 281 267

北京首信網創有限公司 綜合服務已收收入 2,051 12 5,526 1,629

北京集成電路設計園

　有限責任公司 已付物業租金 1,039 996 3,087 2,986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應收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款項約人民幣49,000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

幣1,021,000元）。該筆款項已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內。

附註： 中國網通集團北京市通信公司為本公司一名發起人之控股股東而北京首信網創有限公司及北京集成電

路設計園有限責任公司均為本公司之同系附屬公司。

15.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一名承建商就終止一份有關開發一個電子政府信息系統及維持知識產權之合同

（金額為人民幣8,400,000元），向本集團申索約人民幣28,000,000元。本公司根據合同就該項服務應支付之餘下代

價為人民幣6,300,000元。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九日，中國北京第一中級法院宣判該承建商勝訴，而本公司被頒

令支付約人民幣14,280,000元（包括代價餘額人民幣6,300,000元）賠償。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提交

上訴書。董事認為承建商未能履行其合同責任，本集團因此對申索具有有力抗辯理據，故此並無在財務報表

內就該項索償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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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四年：無）。

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須予披露之權益

a. 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

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債權證或相關股

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備存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

條所規定之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而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於相關股份之長倉－購股權計劃下之購股權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相關H股數目

根據首次公開 佔已發行

招股前購股權 根據購股權 H股股本

姓名 計劃授出 計劃授出 合計 百分比

董事

陳信祥博士 1,309,750 2,700,000 4,009,750 0.51%

汪旭博士 1,297,350 1,466,000 2,763,350 0.36%

張延女士 1,308,200 1,466,000 2,774,200 0.36%

吳波博士 1,261,700 1,466,000 2,727,700 0.35%

戚其功先生 1,244,650 1,466,000 2,710,650 0.35%

潘家任先生 1,241,550 1,466,000 2,707,550 0.35%

黃英豪先生 1,241,550 1,466,000 2,707,550 0.35%

伍健輝先生 1,241,550 1,466,000 2,710,650 0.35%

10,149,400 12,962,000 23,111,400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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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根據本公司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前計劃」）授出之購股權

全部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六日授出，每次獲授均須支付人民幣1元，而行使價為每股H股0.48

港元，以確認承讓人以往及現時向本集團作出之貢獻。本公司董事獲授之購股權可於授出日

期起計十年內行使，並按下列行使期間分為多個部份，惟須受相關中國法律及法規之限制所

規限：

各董事獲授及持有之購股權

可予行使之比例 行使期

20%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七日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20%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七日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20%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七日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20%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七日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20%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七日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上述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全部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七日授

出，每次獲授均須支付人民幣1元，而行使價為每股H股0.41港元，以確認承讓人以往及現時

向本集團作出之貢獻。本公司董事獲授之購股權可於授出日期起計十年內行使，並按下列行

使期間分為多個部份，惟須受相關中國法律及法規之限制所規限：

各董事獲授及持有之購股權

可予行使之比例 行使期

25% 二零零五年八月十八日至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七日

25%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八日至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七日

25%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八日至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七日

25%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八日至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七日

b. 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一如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而備存之登記冊所記錄，董事並不知

悉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其他權

益及淡倉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將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

股東姓名 股份數目 權益性質 佔已發行股本百分比

北京市國有資產經營 1,783,631,919股 實益擁有人 61.55%

　有限責任公司 　內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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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公司任何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下列公司／人士（本公

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集團其他任何成員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

倉，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作出披露，或彼等直接

或間接擁有附有在所有情況下於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權利之任何類別股

份10%或以上面值：

於本集團成員公司

（本公司除外）

姓名 持有之股本權益 權益性質 概約百分比

重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重慶宏信軟件 實益擁有人 10%

　創新服務中心 　有限責任公司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購股權

(a) 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所採納之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

計劃，本公司已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合共70,474,920股H股，每次授出購股權時支付人民

幣1元，行使價為每股H股0.48港元，以確認承讓人以往及現時向本集團作出之貢獻。授出之

購股權可於授出日期起計十年內行使，並按下列時間表分為多個部份，惟須受相關中國法律

及法規之若干限制所限。該等授出之購股權概述如下 :

於二零零五年 於本期間 於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 失效 九月三十日

本公司董事 10,149,400 － 10,149,400

本公司監事 3,795,950 － 3,795,950

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 4,836,620 － 4,836,620

本公司高級顧問 2,619,500 － 2,619,500

本公司顧問 4,309,930 － 4,309,930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其他僱員 23,040,750 (2,295,705) 20,745,045

48,752,150 (2,295,705) 46,456,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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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六日通過決議案所批准之購股權計劃，本公司可向本公

司或其附屬公司之董事或僱員授出可認購本公司H股之購股權，以表揚彼等對本集團之貢獻。

每次獲授購股權時須初步繳付人民幣1元，並須於授出日期起計十四個交易日內接納。購股

權之行使價將按緊接授出購股權日期之前五個交易日H股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司（「聯交所）」）

之平均收市價；授出日期H股於聯交所之收市價；及H股之面值三者之較高者釐定。

購股權可於授出當日起計十年內隨時根據計劃之條款及條件，有關中國法律與法規及董事會

規定的授出條件行使。

因行使購股權計劃及任何其他計劃所有尚未行使之已授出及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而發行之股份

最高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H股數目之30%。因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及任何其他

計劃所有將予授出之購股權而可能發行之H股總數，合共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批准購股權計劃

之日已發行H股數目之10%，惟已根據購股權計劃所載之條件進一步取得股東之批准則作別

論。倘授予某一名人士購股權，而在授出日期前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其持有之所有購股權（包

括已行使及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如悉數行使，將令該名人士最多可持有本公司已發行H股數

目1%以上，則不得向其授出購股權。

本公司於回顧期間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本公司於本期間內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

之購股權之概要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於本期間 於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 失效 九月三十日

本公司董事 12,962,000 － 12,962,000

本公司監事 4,398,000 － 4,398,000

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 9,166,000 － 9,166,000

本公司高級顧問 11,264,000 － 11,264,000

本公司顧問 3,302,000 － 3,302,000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其他僱員 23,822,000 (2,948,000) 20,874,000

64,914,000 (2,948,000) 61,966,000

競爭權益

本公司董事或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擁有與本公司競

爭或可能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之業務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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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採納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行為守則之標準不低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規定之

交易準則。本公司並經向所有董事明確查詢後，亦並不知悉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

個月內有不遵守交易準則規定及本身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行為守則之情況。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六日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成立，並書面界定其職權

範圍。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英豪先生、伍健輝先生及劉東東先生已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成員，

而黃英豪先生更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之基本職責為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

報告過程及內部控制系統。審核委員會與管理人員已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準則、內部

監控及財務報告事項進行討論，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承董事會命

首都信息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陳信祥博士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陳信祥博士、汪旭博士、張延女士、吳波博士；本公司之

非執行董事為李民吉先生、邢德海先生、徐哲先生、白利明先生、戚其功先生、潘家任先生、

野永東先生、盧東濤先生、譚國安女士；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英豪先生、伍健輝先

生及劉東東先生。

本公告將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刊登，由刊登日起計為期七天。

*　僅供識別


